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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依法接受岳某的委托，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岳某的委托代理人，现就蒋某诉岳某离婚一案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起诉被告离婚一案，系被告无任何过错而原告执意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除婚姻关系造成夫妻感情破裂，不能和好；因此，在原告依照《婚前协议》约定对被告进行补偿的前提下，被告同意解除婚姻关系。

原告在诉讼状中承认被告是好人，认可原、被告建立夫妻关系后，被告无过错。
二、原被告双方2002年9月26日签订的《婚前协议》符合我国《婚姻法》第19条之规定，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依据《婚前协议》第1条，第4条规定，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后Ａ里Ｂ号楼D号房归被告所有，原告还应一次性赔偿被告经济损失15万元人民币。

诉讼中，原告对《婚前协议》签订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经专业机构鉴定原告的签名属实，原告认为《婚前协议》不成立缺乏证据。

三、由于原告不主张甲区E里第F号楼G单元H号商品房（下称商品房）的所有权，被告同意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偿还银行贷款大约4万元中的约2万元支付给原告，房屋由被告所有，因购买该商品房所产生的债务由被告承担。

四、10月31日开庭时原告辩称“1）原、被告双方共同支付购买商品房的3万元定金，2）购买商品房的300000元首付款系被告个人存款，不是被告向自己单位借款”的主张不成立。该商品房的3万元定金及300000元首付款均为被告向自己单位所借款而支付的。

（一）3万元定金系被告向自己单位的借款，被告已向法庭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

（二）原告陈述关于“3万元定金”的支付方式和来源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实际上定金是被告向自己单位借款后，交给原告由原告支付的，开发商开具的收到3万元定金的发票能证明该事实。
（三）商品房的300000元首付款，系被告用向自己单位的借款支付的。即被告单位开出300000元支票，再将该支票交给开发商。开发商出具《支票付款证明函》及工商银行的《查账单》也证明了该事实。若该首付款300000元属被告自己的存款，就不存在用被告所在单位的支票付款事实。

五、原告关于9600元美金系其婚前财产的说法不正确。其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未经银行加盖公章认可，银行对账单缺乏真实性。9600美金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应按I号《乙银行外币存款存单》的文字记载认定，该存款单记载的内容为：起息日是2003年7月21日，到期日为03年10月21日的一笔存款部分提走后，剩余9600美元于2003年9月19日存入，依据该存款单记载，该笔存款应为原、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

六、原告称被告私自从家里取走3万元人民币和2000美金是缺乏依据的，被告已向法庭提供了有关3万元人民币和2000美金已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家庭开支已取款销户的证据。

被告认为其保存在原告处的夫妻共同财产1000美金已销户缺乏证据。
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批准被告的依据双方的《婚前协议》判决被告享有A里B号楼D号房屋的所有权；原告一次性赔偿被告的经济损失15万元；被告支付原告商品房月供款约2万元左右人民币，被告享有商品房的所有权；平均分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存款9600美元和1000美元的一半（即：5300美元）；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配。在此基础上被告同意原告的离婚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在珂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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